附件1：

关于第二届新时代廉洁文化微短剧

征集展播活动的工作要求

按照中央纪委和北京市纪委工作要求，现组织开展第二届新时代廉洁文化微短剧征集展播活动。具体要求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立足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伟大实践，适应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遵循艺术创作规范，坚持守正创新，用好微短剧这一体现时代特点、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廉洁文化优质内容供给，提升廉洁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塑造清正廉洁的思想品格、廉洁奉公的政德修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

二、活动主题

活动分为八个单元，鼓励结合高校特色，聚焦不同主题，创作优质作品，以理想信念凝心铸魂，以文化滋养化风成俗，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不断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

（一）“固本培元”单元：生动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宣传解读其中蕴涵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纪法意识，内容鲜活、有“网感”、有时代气息。

（二）“实干为民”单元：以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三）“激浊扬清”单元：讲好中国特色反腐败故事，大力宣传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执法的生动实践，展示正风肃纪反腐特别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四）“遵纪守法”单元：突出重点内容、重点对象，创新形式、创新表达，具象化解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的主旨要义和规定要求。

（五）“薪火相传”单元：迎接首届中央监察委成立100周年，回顾纪检监察机关百年光辉历程，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纪检监察队伍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铁军风采。

（六）“以文化人”单元：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涵的清正廉洁思想，阐发传统廉洁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哲理，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七）“清风传家”单元：树立良好家教家风，讲述廉洁齐家、从严治家故事，展示家风里的情怀、“小家”里的“大国”。

（八）“AI创作”单元：为倡导借助AI高效创作优势更好地传递主流价值理念，鼓励使用AI进行内容创作，实现剧本、画面、配音等全要素智能化生成、轻量化生产，特专设本单元。

除“AI创作”单元要求进行全要素AI创作外，其余七个单元均可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程度运用AI技术，高水平高质效辅助创作。

三、作品要求

作品可采取横屏或竖屏的形式，单集时长不超过20分钟。作品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引领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灵魂，深化理论阐释，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道德感召力。坚持以锤炼政德修养、涵养道德操守为重要目标，引导党员、干部修好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严于律己的私德，在全社会激发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凝聚崇廉拒腐的思想共识。

（三）文化感染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现实素材、社会生活、群众语言作为创新创作的重要源泉，在全社会唱响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的主旋律，弘扬契合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心声的正能量。

作品应为2025年9月以来创作的原创作品，依法拥有作品独立、完整的著作权，内容、画面及音乐等均不存在侵权行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肖像权和名誉权等法律问题由报名者自行负责并承担责任；作品不涉及国家机密、内部信息，不含有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命令禁止的内容，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作品制作过程中使用AI技术的应规范标注；作品制作者应具备在主流网络平台发布作品的资质条件。

四、工作要求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到活动组织、作品创作、宣传推广等全过程各方面，大力弘扬严实作风，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一）坚持正确导向。各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宣传部门严格把好作品的政治观、政策关、业务关，确保推出体现政治导向、具有文化品味、引发群众共鸣的精品作品，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有利文化条件。

（二）厉行勤俭节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在作品的主题、内容、创意等方面下功夫，在使用AI创作等新技术上下功夫，不盲目搞大制作，避免增加基层负担。
（三）注重成果运用。以创作征集活动为契机，建立健全北京高校廉洁文化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常态长效机制，在廉洁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拓展使用渠道、放大教育效能，以资源丰富性助力教育精准性。



